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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上述寧靜宿舍，另依申請情況適時調整。 
7、一般宿舍 

(1)三宿：1 至 5 樓之西側及中棟北側為主。(每層 1-11, 
23-30 房) 

(2)四宿：1 至 5 樓之西側及中棟南側為主。(每層 14-34 房) 
(3)上述一般宿舍，另依申請情況適時調整。 

8、多元房型 
(1)一宿： 

甲、1 樓身心障礙多元 1 人房：男 1105-1106、女 1121-
1122。 

乙、2 樓多元 1人房：女 1210-1216、1226-1232。 

丙、3 樓北側一人套房：男女同層分房 1301-1316。 
(2)三宿： 
  甲、多元 1 人套(雅)房：1 至 4 樓之 8-10 室，共 16 間；

3707-3711、3725-3728。 

乙、多元 2 人套(雅)房：1 樓 3120-3122；2 至 7 樓 29、
30 室，共 15 間；3723-3724、3731-3733。 

(3)四宿： 
甲、多元 1 人套房：4105-4109；及 2 至 7 樓之 1-4 室，

共 24 間。 
乙、多元 2 人套房：4102-4103、4118-4122；及 2-7 樓

之 23-26 室，共 24 間。 
三、114 學年度登記第一宿舍身心障礙房之舊生，凡 115 學年度申請

通過後，其床位登記援例照 114 學年度之原寢室分配，但若有其

他特殊床位需求，請於 4 月 14 日(星期二)前至生輔組申請，逾期

由生輔組安排床位，4 月 23 日(星期四)後可至學生系統查詢寢室

號碼。 
四、為照顧弱勢同學需求，凡於申請住宿時，【申請資格】填寫「領

有身心障礙手冊者」、「身體患有重病者」，無論選填哪棟宿舍，

請於床位登記日期開始前至生輔組，辦理優先安排床位登記，惟

採資格驗證機制辦理。 
五、為友善性別需求住宿，申請住宿前需至生輔組辦理審查機制，並

以優先安排床位登記。 
六、倘若所願填寫登記房型、床位業已額滿或有不足現象時，請即向

生輔組反應，調整宿舍別重新選填登記床位。切勿置之不理，造

成逾時登記床位，影響權益。 






